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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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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林少忠先生  

 
 
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2)2 

戴燕萍小姐  
 
 
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4 

林秉文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2)2 
麥麗嫻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170/05-06號文件 ] 
 
  2006年 4月 27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222/05-06(03)號文件 ] 
 
2.  法案委員會討論題為 “政府當局就大廈管理專
業團體的意見作出的回應 ”的政府當局文件 [立法會
CB(2)222/05-06(03)號文件 ]中，與管理委員會 (下稱 “管委
會 ”)委員選舉、對管委會委員的保障、管委會委員資格、
業主委任代表，以及終止經理人的委任有關的事宜 (會議
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  
 
建議刪除《建築物管理條例》現行第 45(4)(c)及 (f)條  
 

 

政府當局  
3.  政府當局獲請在考慮委員提出的下列關注事項

和建議後，檢討其建議：  

 
(a) 《建築物管理條例》是否載有任何條文，

賦予該條例第VIA部所指的 “業主委員會 ”
某項權利或權力，而若刪除第 45(4)(f)條，
誰可享有該項權利或權力；  

 
(b) 個別業主未必可對其他業主提出訴訟，因

為相關的公契只向有關的業主委員會明確

賦予該項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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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刪除第 45(4)(f)條，應在第 45條中加入新

條文，訂明為免生疑問，在成立有關的業

主立案法團之前，個別業主具有提出訴訟

的身份；及  
 
(d) 第 45(4)(c)及 (f)條應予保留，而管委會或業

主委員會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委員應獲准
提出集體訴訟，惟有關的管委會或業主委

員會須已通過一項支持提出該訴訟的議

案。  
 
管委會委員資格  
 

 

政府當局  
4.  大多數委員雖然大致上支持政府當局就管委會

委員資格提出的建議，但要求政府當局制訂擬議自我申

報制度的實施細節，並說明在該制度下，當選管委會委

員的人士若拒絕作出聲明或作出虛假聲明，將會有何後

果。  
 

 

 

 

助理法律顧問4 
 

5.  委員對於政府當局建議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把《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 2新訂第 4(1)(a)段的 “the 
person’s creditors”(其債權人 )改為 “his creditors”，亦沒有
提出異議。助理法律顧問 4獲請確定上述建議在法律上是
否沒有問題。  
 
業主委任代表  
 

政府當局  6.  政府當局獲請重新考慮其提出的建議，即在《建

築物管理條例》中加入新條文，規定須在舉行業主會議

之後保存委任代表的表格一段時間，例如一年。  
 
終止經理人的委任  

 
7.  委員同意在 2006年 6月 6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的
下次會議上，繼續討論《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 7和附表8
是否適用於公契分契的問題。  
 
 
III. 其他事項  
 
8.  委員同意在下列日期加開兩次會議：  
 

(a) 2006年 7月 18日 (星期二 )上午 10時 45分；及  
 
(b) 2006年 7月 19日 (星期三 )上午 10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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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會議在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7月 4日  



 
附件  
 

《 2005年建築物管理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06年 5月 30日 (星期二 )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000-000406  主席  
劉慧卿議員  
 

在 2006年 7月加開會議   

000407-000421  主席  通過 2006年 4月 27日會議的紀
要  
[立 法 會 CB(2)2170/05-06號 文
件 ] 
 

 

000422-005400  主席  
政府當局  
何俊仁議員  
梁國雄議員  
余若薇議員  
劉健儀議員  
 
 

繼續討論題為 “政府當局就大
廈管理專業團體的意見作出的

回應 ”的政府當局文件  
 
政府當局提出有關刪除《建築

物管理條例》現行第 45(4)(c)及
(f)條的新建議  
 

－  香港律師會在關於對管理委
員會 (下稱 “管委會 ”)委員的
保障的第 (3)項下提出的建議  

 [立 法 會 CB(2)222/05-06(03)
號文件 ] 

 

政府當局須作

出回應  
(會議紀要第 3
段 ) 

005401-014007  主席  
政府當局  
劉健儀議員  
余若薇議員  
劉慧卿議員  
何俊仁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 
陳偉業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4 
 

管委會委員資格  
[立 法 會 CB(2)222/05-06(03)號
文件 ] 
 
助理法律顧問 4簡介一宗案件的
判決書  
[立法會 CB(2)2254/05-06(01)號
文件 ] 

政府當局須提

供更多詳細資

料  
(會議紀要第 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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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008-015045  主席  

政府當局  
余若薇議員  
 

業主委任代表  
[立法會 CB(2)222/05-06(03)號文
件 ] 
 

政府當局須作

出回應  
(會議紀要第 6
段 ) 
 

015046-015630  主席  
政府當局  
何俊仁議員  
 

終止經理人的委任  
[立法會 CB(2)222/05-06(03)號文
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7月 4日  


